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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

经营项目：水果批发、甘蔗批发、香蕉批发、休闲零食、金融行业或农
贸城许可的经营项目；经营地点：水果批发区。
另有少量剩余摊位（房）可经营水果、干炒货、一次性商品、鲜菜、鲜

猪肉、卤味、调味品、小吃等，农贸城持续招商，期待您的加入。
报名时间：2025年11月13日9：00-16：30。报名时请携带有效身

份证件及投标保证金。
报名地点:永康农贸城（东城·大塘王）四号南楼三楼办公大厅。
招商热线：89277666（707666）、15157969869（599869）。

永康农贸城水果批发区摊位（房）公开招租
因工程建设的需要，近期将对我馆

红线范围内的树木进行清表，拟委托具
备营林相关经营范围且有同类工作经验
的单位（个体工商户）进行砍伐（地表上
树木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由采伐者进
行处置），现向社会公开征询林木采伐报
价。报价咨询时间：2025 年 11 月 13
日-17日。地址：永康市江南街道福山
路1号殡仪馆办公楼206室。
联系电话：0579-87173332

永康市殡仪馆
2025年11月12日

关于殡仪馆林木采伐询价公告

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经永康市人民政府批准，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

式出让工业用地永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321省道以北330国道以西地

块七，出让面积为15357㎡，容积率：≥2.0，出让年限：50年，本次拍卖
报名时间：2025年11月4日16时至2025年11月25日16时（竞买保

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25年11月25日16时）本次拍卖时间为：2025

年11月26日。具体规划设计指标详见《永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321

省道以北330国道以西地块七用地红线及规划设计条件图》。

具体公告事项请登录浙江省自然资源智慧交易服务平台（网址：

https://www.zjzrzyjy.com）查看。（注：有意向竞买者请提前办理

CA数字证书，凭数字证书在浙江省自然资源智慧交易服务平台申请

报名、报价。）

现场咨询：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永康市花园大道309号主

楼4楼1405室）。

联 系 人：方女士

咨询电话：0579-87174812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1:00，下午2:00-5:00

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11月12日

2025年11月12日（第1786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5）浙0784破110号
本院根据李玲玲的申请于2025年
11月11日裁定受理李玲玲（1988年2
月出生，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人）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浙江律明律
师事务所为李玲玲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的管理人。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日
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李玲
玲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
工具时，选择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
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头高速
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
等以上座位；（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
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
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
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
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机动
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
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
买保险理财产品；（九）其他非生活和工
作必须的消费行为。李玲玲的债权人
应于2025年12月14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同大
厦四楼（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邮编：
321300，联系电话：13506599913，
联系人：唐丽娅】，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李玲玲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李玲玲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5

年12月22日上午8时40分在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6审判庭（地址：浙江省永
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
召开李玲玲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2025）浙0784破111号
本院根据应星星的申请于2025年
11月11日裁定受理应星星（1987年7
月出生，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人）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浙江律明律
师事务所为应星星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的管理人。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日
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应星
星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
工具时，选择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
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 字头高速
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
等以上座位；（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
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
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
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
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机动
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
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
买保险理财产品；（九）其他非生活和工
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应星星的债权人
应于2025年12月14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同大
厦四楼（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邮编：

321300，联系电话：13506599913，
联系人：唐丽娅】，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应星星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应星星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5
年12月22日上午9时在永康市人民
法院第6审判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
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
应星星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2025）浙0784破112号
本院根据朱红卫的申请于2025年
11月 11日裁定受理朱红卫（1980年
10月出生，住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澧
铺镇朱堪头村）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日
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朱红
卫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
工具时，选择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
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 字头高速
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
等以上座位；（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

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
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
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
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机动
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
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
买保险理财产品；（九）其他非生活和工
作必须的消费行为。朱红卫的债权人
应于2025年12月15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
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27楼
（A01室、A03室），邮编：321300，联
系人：李群杰、陈如意，联系电话：
13588602504、15024587986），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
务人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朱红卫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朱红卫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5年 12月 24日上午9
时5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审判庭
（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
门审判楼四楼）召开朱红卫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厂房出租
西塔二路（邻松石西路）
全新丙类厂房23000平

方米，占地6500平方米，
1～5层各4200平方米，
底层高6.9米，配4个3.5

吨货梯，可分租。电话：

13065941812，741283。

厂房出租
城西西塔一路全新厂房

二楼 1200 平方米厂房

出租，10吨电梯。电话：

13906794906，592099。

厂房出租
西塔三路 79 号厂房出

租，1-4层共7900平方

米 。 电 话 ：

13735689930，653930。

厂房出租
武义百花山工业区，厂

房出租，二楼2800㎡左
右，一楼阁楼583㎡，租
金 面 议 ，联 系 电 话 ：

15058597363（万）。

东阳厂房出租
10000㎡，做锅厂家带订
单 有 环 评 。 电 话 ：

13486977298。

新厂房出租
经济开发区锡山路，建
筑 3500～20000㎡，位
置优越，独门独户。联
系电话：19730358967，
538967。
厂房出租

石柱厚莘工业功能分区
标准厂房 1400 平方米
出租（2楼)，另带150平
方米办公楼。适合装
配、仓库、电商淘宝等各

种行业，配有货梯，已腾

空 。 联 系 电 话 ：

15858956006（566226），

13858908350（568350）。

遗失声明
邓钢盔遗失永康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2024年5月

27 日核发的电梯操作

证 ，证 件 编 号 ：

431222198602075613，

特此声明。

声 明

宏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遗失永康市古山镇

人民政府开具的古山镇

环镇东路环境提升工程

履约保证金收据第二

联 ，发 票 号 码 ：

1755582745，金 额 ：

80000元，声明作废。

各位公司股东:
定于 2025年 11月 27日上午 9时
在永康市古山镇后郦村新兴路95弄18号
会议室召开公司股东会，提议表决解散永
康市久赞工贸有限公司并成立清算组的
决定。请全体股东务必准时参加，本人无
法到场亦可委托他人代为行使表决权。
若未到场也未委托他人参加股东会，则
视为放弃此次股东会表决权。联系人:
胡锦玲。联系电话:13858912709。

召开永康市久赞工贸
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的通知


